
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7年 度 岡 簡 字 第 70號    02

        原 　 　 　 告 　 康 翊 瑋  03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王 瀚 誼 法 扶 律 師  04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康 天 河  05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張 清 在  06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張 榮 作 律 師  07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請 求 確 認 通 行 權 事 件 ， 經 本 院 於 民 國 108年 5月 15日  08

       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， 判 決 如 下 ：  09

            主       文  10

        確 認 原 告 就 被 告 所 有 坐 落 高 雄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段 ○ ○ ○ ○ 號 土 地 如  11

        附 圖 所 示 甲 案 道 路 ， 面 積 二 ０ 四 點 五 八 平 方 公 尺 之 土 地 ， 有 通 行  12

        權 存 在 。  13

        被 告 應 將 附 圖 甲 案 道 路 上 之 地 上 物 （ 包 含 附 圖 標 示 Ａ 所 在 鐵 絲 圍  14

        籬 ） 拆 除 ， 並 不 得 在 附 圖 所 示 甲 案 道 路 上 設 置 地 上 物 或 其 他 妨 礙  15

        原 告 通 行 之 行 為 。  16

        訴 訟 費 用 由 被 告 負 擔 。  17

            事 實 及 理 由  18

        壹 、 程 序 方 面 ：  19

            按 確 認 法 律 關 係 之 訴 ， 非 原 告 有 即 受 確 認 判 決 之 法 律 上 利 益  20

            者 ， 不 得 提 起 之 ，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247 條 定 有 明 文 。 所 謂 即 受  21

            確 認 判 決 之 法 律 上 利 益 ， 係 指 因 法 律 關 係 之 存 否 不 明 確 ， 致  22

            原 告 在 私 法 上 之 地 位 有 受 侵 害 之 危 險 ， 而 此 項 危 險 得 以 對 於  23

            被 告 之 確 認 判 決 除 去 之 者 而 言 。 本 件 原 告 起 訴 請 求 確 認 其 對  24

            被 告 所 有 坐 落 高 雄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段 ○ ○ ○ ○ 號 之 土 地 （ 下 稱  25

            系 爭 土 地 ） 如 附 圖 所 示 甲 案 道 路 部 分 有 通 行 權 存 在 ， 而 被 告  26

            否 認 原 告 有 此 通 行 權 存 在 ， 則 原 告 所 主 張 之 上 開 通 行 權 是 否  27

            存 在 即 屬 不 明 確 ， 而 原 告 此 法 律 上 地 位 之 不 安 狀 態 ， 得 以 確  28

            認 判 決 將 之 除 去 ， 故 依 上 開 說 明 ， 應 認 原 告 提 起 本 件 確 認 之  29

            訴 ， 即 有 受 確 認 判 決 之 法 律 上 利 益 ， 合 先 敘 明 。  30

        貳 、 實 體 方 面 ：  31

        一 、 原 告 主 張 ： 坐 落 高 雄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段 ○ ○ ○  ○ 號 土 地 （ 下 稱 58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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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6 土 地 ） 為 原 告 及 訴 外 人 吳 芳 華 共 有 ， 原 告 並 於 106 年 7 月  01

            間 自 其 父 康 天 河 處 受 贈 取 得 586 土 地 上 之 建 物 （ 門 牌 號 碼 為  02

            高 雄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路 ○ ○ ○ ○  號 ， 下 稱 系 爭 建 物 ） ， 系 爭 房 地  03

            四 周 並 無 對 外 通 行 至 公 路 之 道 路 ， 且 原 告 取 得 系 爭 房 地 前 以  04

            往 均 經 由 被 告 所 有 之 系 爭 土 地 對 外 通 行 ， 迄 今 已 30餘 年 。 詎  05

            被 告 約 於 106 年 初 時 ， 即 將 附 圖 所 示 甲 案 道 路 無 故 以 鐵 製 柵  06

            欄 堵 塞 ， 致 原 告 無 法 對 外 通 行 等 語 。 爰 依 民 法 第 787 條 及 第  07

            800 條 之 1 規 定 提 起 本 件 訴 訟 。 並 聲 明 ： 如 主 文 第 1 、 2 項  08

            所 示 。  09

        二 、 被 告 則 以 ： 原 告 所 有 之 586 土 地 南 邊 為 582 地 號 土 地 ， 可 與  10

            581 地 號 土 地 相 連 接 （ 如 附 圖 乙 案 道 路 ） ， 此 乃 其 周 圍 地 損  11

            害 最 少 之 處 所 及 方 法 ， 原 告 卻 捨 近 求 遠 ， 欲 行 通 過 被 告 之 系  12

            爭 土 地 ， 且 甲 案 道 路 面 積 大 於 乙 案 道 路 面 積 數 倍 以 上 ， 應 非  13

            對 周 圍 地 損 害 最 少 之 方 式 ， 而 與 民 法 第 787 條 第 2 項 之 規 定  14

            不 符 。 況 原 告 所 有 之 586 土 地 東 側 ， 業 可 通 過 611 地 號 土 地  15

            與 公 路 相 連 ， 是 否 為 民 法 787 條 第 1 項 所 稱 之 袋 地 ， 亦 非 無  16

            疑 等 語 置 辯 。 並 聲 明 ： 原 告 之 訴 駁 回 。  17

        三 、 本 院 得 心 證 之 理 由 ：  18

        （ 一 ） 按 土 地 因 與 公 路 無 適 宜 之 聯 絡 ， 致 不 能 為 通 常 使 用 時 ， 除  19

              因 土 地 所 有 人 之 任 意 行 為 所 生 者 外 ， 土 地 所 有 人 得 通 行 周  20

              圍 地 以 至 公 路 。 前 項 情 形 ， 有 通 行 權 人 應 於 通 行 必 要 之 範  21

              圍 內 ， 擇 其 周 圍 地 損 害 最 少 之 處 所 及 方 法 為 之 ， 此 據 民 法  22

              第 787 條 定 有 明 文 。 且 民 法 第 800 條 之 1 規 定 ， 前 揭 規 定  23

              於 地 上 權 人 、 地 役 權 人 、 典 權 人 、 承 租 人 、 其 他 土 地 、 建  24

              築 物 或 其 他 工 作 物 利 用 人 亦 準 用 之 。 次 按 民 法 第 787 條 規  25

              定 之 袋 地 通 行 權 ， 其 主 要 目 的 ， 不 僅 專 為 調 和 個 人 所 有 之  26

              利 害 關 係 ， 且 在 充 分 發 揮 袋 地 之 經 濟 效 用 ， 以 促 進 物 盡 其  27

              用 之 社 會 整 體 利 益 。 是 袋 地 通 行 權 ， 非 以 袋 地 與 公 路 有 聯  28

              絡 為 已 足 ， 尚 須 使 其 能 為 通 常 之 使 用 。 而 是 否 能 為 通 常 之  29

              使 用 ， 須 斟 酌 該 袋 地 之 位 置 、 地 勢 、 面 積 、 用 途 及 社 會 環  30

              境 等 因 素 綜 合 判 斷 （ 最 高 法 院 107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1613號 判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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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 01

        （ 二 ） 經 查 ： 原 告 與 訴 外 人 吳 芳 華 所 共 有 之 586 土 地 ， 與 被 告 所  02

              有 之 系 爭 土 地 相 鄰 ， 586 土 地 西 北 側 蓋 有 系 爭 建 物 ， 建 物  03

              正 門 前 方 即 連 接 附 圖 甲 案 道 路 ， 為 碎 石 簡 易 通 道 ， 往 西 北  04

              方 向 可 連 通 復 興 路 ， 可 供 汽 車 通 行 ； 然 該 建 物 大 門 與 甲 案  05

              道 路 間 有 一 鐵 絲 圍 籬 ， 為 被 告 所 架 設 ， 因 該 鐵 絲 圍 籬 之 存  06

              在 ， 使 原 告 所 有 之 系 爭 建 物 無 法 通 行 至 甲 案 道 路 等 情 ， 業  07

              據 原 告 提 出 地 籍 圖 謄 本 、 土 地 登 記 謄 本 、 贈 與 移 轉 契 約 書  08

              及 現 場 照 片 在 卷 可 參 （ 本 院 卷 一 第 13至 19頁 ） ， 復 經 本 院  09

              先 後 於 107 年 5 月 8 日 會 同 兩 造 暨 岡 山 地 政 事 務 所 測 量 人  10

              員 暨 於 108 年 4 月 9 日 會 同 兩 造 至 現 場 履 勘 ， 製 有 勘 驗 筆  11

              錄 在 卷 可 稽 （ 本 院 卷 一 第 72頁 ； 本 院 卷 二 第 27頁 ） ， 足 認  12

              原 告 之 系 爭 房 地 必 經 系 爭 土 地 方 得 通 行 至 公 路 。  13

        （ 三 ） 至 被 告 雖 以 原 告 所 有 之 586 土 地 可 通 過 同 段 611 地 號 與 公  14

              路 相 連 而 非 袋 地 等 語 為 辯 ； 然 被 告 所 指 該 通 行 方 式 必 須 沿  15

              586 地 號 土 地 及 600 地 號 之 碎 石 路 面 ， 方 得 連 接 611 地 號  16

              再 輾 轉 連 接 718 地 號 （ 即 復 興 路 1 巷 ） ， 步 行 時 間 在 10分  17

              鐘 以 上 ， 且 兩 旁 皆 為 魚 塭 ， 雨 天 濕 滑 難 行 ， 此 有 前 揭 勘 驗  18

              筆 錄 及 系 爭 土 地 航 照 圖 套 繪 地 籍 圖 資 料 在 卷 可 參 （ 本 院 卷  19

              二 第 24頁 、 27頁 ） 。 且 證 人 吳 雪 亦 到 庭 證 述 ： 於 38年 前 在  20

              附 近 蓋 屋 （ 高 雄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路 ○  巷 ○ ○ ○ ○  號 ， 如 本 院 卷  21

              第 24頁 所 示 ） 時 即 有 使 用 甲 案 道 路 出 入 ， 該 路 晚 上 有 路 燈  22

              及 電 線 桿 ， 從 未 表 示 該 路 有 不 能 使 用 之 情 形 ， 之 前 被 告 也  23

              沒 有 說 什 麼 ， 大 家 都 在 走 ； 我 自 己 若 是 天 氣 好 時 ， 即 從 復  24

              興 路 1 巷 進 出 ， 若 天 氣 不 好 時 ， 即 從 甲 案 道 路 進 出 ， 原 告  25

              原 本 也 都 是 由 甲 案 道 路 進 出 ， 但 自 從 被 圍 起 來 後 就 不 知 道  26

              走 何 路 ， 籬 笆 是 這 兩 年 才 圍 的 ， 甲 案 道 路 為 碎 石 子 路 ， 已  27

              通 行 30多 年 ， 若 有 汽 車 均 由 甲 案 道 路 通 行 ， 後 面 魚 塭 路 都  28

              是 私 人 的 ， 且 魚 塭 路 （ 即 被 告 所 指 該 段 600 號 連 接 611 號  29

              之 通 路 ， 如 本 院 卷 一 第 54至 58頁 照 片 所 示 ） 很 危 險 ， 都 是  30

              泥 巴 路 ， 不 小 心 會 掉 進 去 ， 且 車 輛 也 不 好 通 行 魚 塭 路 ， 都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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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是 泥 巴 ， 之 前 大 家 都 是 走 甲 案 道 路 ， 但 這 兩 年 大 家 晚 上 都  01

              不 敢 出 來 等 語 （ 本 院 卷 二 第 45至 47頁 ） ； 另 證 人 李 碧 霞 亦  02

              證 述 ： 我 住 在 甲 案 道 路 的 路 口 已 30多 年 （ 如 本 院 卷 一 第 18  03

              頁 標 示 處 ） ， 以 前 都 是 通 行 甲 案 道 路 ， 被 告 還 沒 有 住 在 那  04

              邊 時 ， 這 條 路 即 已 存 在 ， 是 碎 石 子 路 ， 車 輛 都 是 從 該 路 通  05

              行 ， 30幾 年 來 均 未 聽 聞 該 道 路 不 能 或 不 讓 通 行 之 情 形 ， 郵  06

              差 要 送 信 或 其 他 人 士 出 入 都 是 從 甲 案 道 路 經 過 ； 後 面 的 魚  07

              塭 路 其 實 不 算 是 路 ， 那 是 魚 塭 間 的 通 道 等 語 （ 本 院 卷 二 第  08

              47至 48頁 ） 。 由 上 可 知 ， 被 告 所 稱 由 600 地 號 連 接 611 地  09

              號 之 通 行 方 式 ， 實 屬 魚 塭 間 之 通 道 ， 且 為 泥 巴 路 面 ， 兩 旁  10

              魚 塭 錯 落 、 不 平 ， 徒 步 行 走 即 甚 為 迂 迴 耗 時 ， 車 輛 通 行 尤  11

              屬 不 易 ， 遑 論 供 防 災 或 緊 急 救 護 車 輛 通 行 之 用 。 揆 諸 前 揭  12

              說 明 ， 原 告 在 586 土 地 上 既 有 系 爭 建 物 ， 自 須 考 量 系 爭 房  13

              地 所 在 位 置 、 地 勢 、 面 積 、 用 途 、 社 會 環 境 等 因 素 綜 合 考  14

              量 ， 判 斷 系 爭 房 地 與 公 路 間 有 無 適 宜 之 聯 絡 ， 並 須 考 量 系  15

              爭 建 物 之 防 火 、 防 災 、 避 難 及 安 全 等 需 求 ， 被 告 所 稱 上 開  16

              611 地 號 之 通 行 方 式 既 難 以 使 一 般 車 輛 通 行 ， 更 無 法 使 救  17

              護 車 等 寬 型 車 輛 通 過 ， 尚 難 謂 上 開 通 行 方 式 得 供 系 爭 房 地  18

              通 常 之 使 用 。 故 被 告 主 張 原 告 可 經 由 上 開 611 地 號 之 通 行  19

              方 式 對 外 通 行 ， 顯 非 可 採 。  20

        （ 四 ） 相 對 於 此 ， 若 原 告 經 由 甲 案 道 路 通 行 ， 連 接 被 告 所 有 系 爭  21

              土 地 至 對 外 道 路 即 復 興 路 ， 沿 途 為 碎 石 路 面 ， 且 設 有 電 線  22

              桿 ， 夜 間 均 可 正 常 運 作 ， 路 面 寬 闊 ， 兩 旁 均 為 土 地 （ 本 院  23

              卷 一 第 18頁 ； 本 院 卷 二 第 12頁 ） ， 通 行 自 屬 無 礙 。 且 甲 案  24

              道 路 本 為 附 近 居 民 之 通 行 方 式 ， 已 供 行 走 30餘 年 ， 此 據 證  25

              人 吳 雪 、 李 碧 霞 一 致 證 述 如 前 。 又 系 爭 建 物 並 非 原 告 所 興  26

              建 ， 於 原 告 於 106 年 7 月 間 自 其 父 親 康 天 河 處 受 贈 取 得 系  27

              爭 建 物 前 ， 即 已 存 在 多 年 ， 故 原 告 延 續 系 爭 建 物 原 先 之 通  28

              行 方 式 由 甲 案 道 路 行 走 ， 當 無 不 妥 。 又 考 量 系 爭 建 物 大 門  29

              寬 度 即 為 4 公 尺 ， 且 甲 案 道 路 連 接 至 公 路 之 長 度 非 短 ， 兩  30

              旁 尚 有 草 地 ， 系 爭 建 物 若 有 消 防 車 輛 通 行 之 需 求 ， 自 有 留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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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設 相 當 寬 度 通 路 供 救 災 通 行 活 動 之 必 要 ， 故 認 原 告 所 主 張  01

              甲 案 道 路 ， 應 屬 原 告 於 通 行 必 要 之 範 圍 內 ， 使 用 周 圍 地 損  02

              害 較 少 之 處 所 及 方 法 。 至 被 告 另 辯 稱 原 告 可 通 過 586 土 地  03

              南 邊 之 582 地 號 土 地 ， 與 581 地 號 土 地 相 連 接 （ 如 附 圖 乙  04

              案 道 路 ） 云 云 ； 然 原 告 所 有 之 系 爭 建 物 後 方 ， 早 已 有 他 人  05

              所 設 之 磚 造 圍 牆 區 隔 兩 地 （ 如 本 院 卷 一 第 19頁 所 示 ） ， 自  06

              難 任 憑 原 告 自 行 拆 除 ， 且 與 歷 來 之 通 行 方 式 不 符 ， 自 非 損  07

              害 最 小 之 通 行 方 式 。 故 被 告 此 部 分 所 辯 ， 亦 不 可 採 。  08

        四 、 綜 上 所 述 ， 原 告 依 民 法 第 787 條 及 800 條 之 1 之 規 定 ， 請 求  09

            確 認 對 被 告 所 有 系 爭 土 地 如 附 圖 所 示 甲 案 道 路 、 面 積 204.58  10

            平 方 公 尺 之 土 地 ， 有 通 行 權 存 在 ； 暨 被 告 應 將 附 圖 所 示 甲 案  11

            道 路 部 分 土 地 上 之 地 上 物 拆 除 （ 包 含 附 圖 標 示 Ａ 所 在 鐵 絲 圍  12

            籬 ） ， 且 不 得 在 附 圖 所 述 甲 案 道 路 上 設 置 地 上 物 或 有 其 他 妨  13

            礙 原 告 通 行 之 行 為 ， 均 有 理 由 ， 應 予 准 許 。  14

        五 、 本 件 事 證 已 臻 明 確 ， 兩 造 其 餘 攻 擊 、 防 禦 方 法 及 舉 證 ， 經 審  15

            酌 後 ， 認 均 與 判 決 結 果 不 生 影 響 ， 爰 不 一 一 論 述 。  16

        六 、 本 判 決 主 文 第 1 項 部 分 ， 因 屬 確 認 判 決 ， 而 主 文 第 2 項 一 旦  17

            執 行 無 從 回 復 ， 應 待 第 1 項 確 認 判 決 確 定 後 始 得 執 行 ， 是 本  18

            件 主 文 第 1 、 2 項 性 質 上 不 適 於 強 制 執 行 ， 爰 不 依 職 權 宣 告  19

            假 執 行 。  20

        七 、 訴 訟 費 用 負 擔 之 依 據 ：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78條 。  21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108     年     5     月     31    日  2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岡 山 簡 易 庭   法       官   羅 婉 怡  23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係 照 原 本 作 成 。  24

       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， 應 於 送 達 後 20日 內 ，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狀 並 表 明 上  25

        訴 理 由 ， 如 於 本 判 決 宣 示 後 送 達 前 提 起 上 訴 者 ， 應 於 判 決 送 達 後  26

        20日 內 補 提 上 訴 理 由 書 （ 須 附 繕 本 ） 。  27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108     年     5     月     31    日  2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 記   官   高 菁 蓮  29

５


